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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 函
地址：540225南投縣南投市三和里25鄰中
興路660號
承辦人：陳南勳
電話：049-2225640
傳真：049-2234476
電子信箱：eo1216@nantou.gov.tw

受文者：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3031446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480000A_113031446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關於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遵守申請進入大陸

地區申請相關規定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3年12月20日內授移字第1130935802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1份。

二、旨案相關規定如下：

(一)政務人員（含退離職未滿三年者）、縣（市）長：應於

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7個工作日（不含申請日、出發

日及國定、例假日，以下同）前填具進入大陸地區申請

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，並詳閱注意事項後簽章送本府

人事處以網際網路向內政部申請，並經該部會同國家安

全局、法務部、大陸委員會及相關機關組成之審查會審

查許可後，始可進入大陸地區。違反者，由內政部依臺

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（以下簡稱兩岸條例）

第91第3項規定，處新臺幣（以下同）200萬元以上1,000

萬以下罰鍰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A41130034982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12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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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11職等及警監三階以上未涉及國

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：應於預定進

入大陸地區當日之2個工作日前填具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

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，並詳閱注意事項後簽章送本府人

事處以網際網路向內政部申請並經許可後，始可進入大

陸地區。違反者，由內政部依兩岸條例第91第2項規定，

處2萬元以上10萬以下罰鍰。

(三)簡任第10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

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：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

之5個工作日前，向所屬機關申請核准後，始可進入大陸

地區。違反者，由所屬機關依人事相關規定懲處。

三、請各機關協助宣導所屬人員遵守申請進入大陸地區相關規

定，以避免發生違規情事。

正本：本府縣長室、本府副縣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、本府各單位、南投縣政府及所屬機
關群組(南投縣政府除外)

副本：陳正昇先生(含附件)、蕭文呈先生(含附件)、陳錫梧先生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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